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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澳县教育局概况

1、 主要职责
     南澳县教育局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拟订我县教育监督的地方性法规，制订教育业务规章制度；提出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向县人民政府、市教育局报告或向县有关部门通报教育情况，提出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承办县领导机关交办和上级教育行政机关授权的其他教育相关事项等。

二、机构设置

南澳县教育局机构设置：人事秘书股、发展规划与财务股（审计股）、教育股、教育督导室（加挂南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牌子）、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勤工俭学办公室、教学仪器站、教学研究室、南澳县青少年宫

南澳县教育局本部共有财拨在职人员33人，其中：行政机关在职人数17人，事业在职人数16人；离退休人数24人，其中：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20人。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包括：南澳县教育局列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有15个，分别是：县教育局局本部、下属事业单位包括小学4所（南澳县后宅镇中心小学、南澳县澳前小学、南澳县深澳正文学校、南澳县云澳镇中心小学）；教学点3个（南澳县西山小学、南澳县羊屿学校、南澳县青澳学校、）；初级中学4所（南澳县第二中学、南澳县第三中学、南澳县云澳中学、南澳县深澳中学）；普通高中1所（南澳县南澳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所（南澳县职业技术学校）；幼儿园1所（南澳县第一幼儿园）。

第二部分  2017年部门预算表（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7年收入预算11973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1678万元，增长14.96%，原因是教育创强争先，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工资待遇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973万元（预算拨款 11973 万元，非税拨款  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财政专户拨款   0  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17年支出预算11973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1678万元，原因是教育创强争先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工资待遇。其中：财政拨款支出11973万元（预算拨款311973万元，非税拨款0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拨款0万元，）。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预算10,097.06万元，项目支出预算1,875.94万元。
  二、其他事项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4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16年预算数一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和公务用车运行费2万元，与2016年预算数一致；公务接待费2.4万元，与2016年预算数一致；
（二）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
2017年本部门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33.5万元，比2016年减少12万元，降低26.37%。主要原因是：开流节源等。
其中：办公费10万元、印刷费1万元、会议费2万元、培训费10万元、公务接待费2.4万元、水费1万元、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1万元。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本部门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2017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情况：本单位没有安排车辆购置。

六、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18年预算项目中， 5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均按要求进行了绩效信息公开。
第四部 分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部门预算：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

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涵盖部门各项收支，实行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3、非税收入：指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彩票公益金收入、特许经营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等。
